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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纳税人端） 

1.1. 功能描述 

本功能为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根据系统要求提交申请单，实时反馈申

请单情况。 

1.2. 操作人员 

自然人、个体工商户 

 

1.3. 操作说明 

1.3.1. 自然人普票代开 

1.3.1.1. 功能入口 

1、 实名自然人登录电子税务局，点击我要办税——发票使用，进入发票目录模块 

 
2、 点击左侧菜单目录下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代开，进入功能。 



 

 

 

 

1.3.1.2. 查询申请单功能 

功能概述： 

用于查询已申请的申请单，支持通过申请日期的时间范围、付款方纳税人识别号、申请

单状态为查询条件进行筛选查询。 

 

操作步骤： 

1、 录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 

 

 



 

 

 

1.3.1.3. 新增申请单功能 

功能概述： 

 纳税人通过该功能可以填写增值税普通发票申报单。支持纳税人选择上门领取和邮寄领

取的领票方式。 

 

操作步骤： 

1、 点击【新增】功能按钮，打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申报单填写功能。 

 

2、 填写申请单的必填项等信息 

 选择行政区划：思明、湖里、集美、翔安、同安、海沧 

 乡镇街道：选择行政区划下的乡镇街道 

 出票大厅：选择行政区划下的办税服务厅 

 领取方式：支持上门领取、邮寄领取 



 

 

 付款方信息：付款方纳税人名称等 

 收款方信息：收款方接收短信号码、收款方地址等。 

 收款方-接收短信号码：税务端审核通过后发送到这个号码上通知审核通过以

及缴款。线上填写申请单，请纳税人填写为手机号码。 

 



 

 

 

3、 点击货物/劳务明细模块下的【新增行】功能按钮。 

 



 

 

 

4、 点击货物名称，打开商品选择框。 

 



 

 

 

5、 勾选需要代开的商品，点击确定按钮。（注意：商品查询功能：支持通过商品名称

进行搜索的功能、支持通过选择商品的关键字、或自行填写的方式填写商品名称） 

 

 



 

 

 

6、 填写含税销售额，系统自动带出不含税金额、和税额。征收率默认为 0.01，也可将

征收率修改为 0.03。 

 

7、 选择印花税合同类型。初始默认为购销合同，纳税人必须填写。如果未签定合同，

则选择【未签定合同】选项。有签定合同 则根据实际进行选择。 



 

 

 

8、 点击保存按钮。业务流结束。 

 



 

 

 

 

 

1.3.1.3.1. 货运服务代开 

1、 在选择商品时选择货运服务的商品，点击【确定】 

 

 



 

 

 

2、 录入起运地、到达地、车船信息。 

 

3、 点击【保存】申请单。 

 

1.3.1.3.2. 建筑服务代开 

1、在选择商品时选择建筑服务的商品，点击【确定】。 



 

 

 

2、录入建筑服务发生地信息。 

 

3、点击【保存】申请单。 

 

 

 

 

1.3.1.4. 申请单提交 

功能概述： 

 对于申请单状态为未提交的申请单，可点击操作栏上的提交按钮，提交申请单到税务端

进行审核（上门领取的申请单和邮寄领取的申请单提交流程有些区别） 



 

 

 

操作步骤： 

1.3.1.4.1. 上门领取 

1、 点击需要提交的申请单在操作栏上的【提交】按钮。 

 

2、 确认弹框点击【确定】，提交业务完成。 

 



 

 

 

 

1.3.1.4.2. 邮寄领取 

1、 勾选需要提交的申请单，点击【合并填写快递单】。 

 

 



 

 

 

2、 填写收件信息，点击确定。 

 



 

 

 

3、 点击操作栏上的【提交】按钮。 

 
4、 确认弹框点击【确定】，提交业务完成。 

   



 

 

 

 

1.3.1.5. 缴款及同步缴款状态功能 

功能概述： 

 申请单被税务人员审核后，纳税人若有签订三方协议缴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纳税人端

上的缴款按钮进行缴款，也可通过银联进行缴款。缴款成功后，若申请单状态未同步成功，

可以点击同步缴款状态的按钮。 

    缴款方式：三方协议缴款、银联缴款 。 

操作步骤： 

1、 申请单在税务端审核通过后，会自动发送短信到收款方的手机上。提醒纳税人进行

线上缴款。 

 

2、 点击操作栏上的【缴款】按钮。 



 

 

 

 

 

 

3、 如果是三方协议，点击【三方协议缴款】。弹出缴款界面，点击【缴款】。完成缴款。 

 



 

 

 
4、 如果是银联缴款，点击【银联缴款】。加载出缴款信息。点击缴款信息操作拦中的

【缴款】按钮。跳转到在线支付界面，完成支付。 

 

 



 

 

 
 

 

 

5、 缴款成功后，若申请单状态未同步成功，可以点击【同步缴款状态】的按钮。 

同步缴款状态 是 由电子税务局将缴款状态同步到金三，以便金三可以即时开具发

票。 



 

 

 

 

1.3.2. 企业普票代开 

1.3.2.1. 功能入口 

1、 实名企业登录电子税务局，点击我要办税——发票使用，进入发票目录模块 

 

 

2、 点击左侧菜单目录下的发票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代开，进入功能。 



 

 

 

 

1.3.2.2. 查询申请单功能 

功能概述： 

用于查询已申请的申请单，支持通过申请日期的时间范围、付款方纳税人识别号、申请

单状态为查询条件进行筛选查询。 

 

 

操作步骤： 

1、 录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 

 

 

 



 

 

1.3.2.3. 新增申请单功能 

1、 点击【新增】功能按钮，打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申报单填写功能。 

 



 

 

 

 

2、 选择出票大厅：获取全厦门市的任一出票大厅（实现全城通办） 

选择领取方式：上门领取、邮寄领取 

 

 
 



 

 

 

3、 填写付款方信息：付款方纳税人名称等信息 

填写收款方信息：收款方接收短信号码、收款方地址等信息，收款方的银行营业网点，

如果是厦门市外的可手工输入。收款方-接收短信号码：税务端审核通过后发送到这个号码

上通知审核通过以及缴款。线上填写申请单，请纳税人填写为手机号码。 

4、 后点击货物/劳务明细模块下的【新增行】功能按钮。 

 

 
5、 录入货物名称，和含税销售额，系统自动计算出不含税金额和税额。征收率默认为 0.01，

也可修改为 0.03。 



 

 

 

6、 选择印花税合同类型。默认为空，必填项。 

印花合同类型：如果产品涉及到有合同的请选择相应的合同类型。 

   如果未签定合同，则选择 未签定合同 选项。 

 
7、 点击【保存】按钮，业务流完成。 



 

 

 

 

1.3.2.3.1. 货运服务代开 

 需要纳税人属于货运行业，并且有到金三核心系统进行登记。 

1、 货运服务选择为是。 



 

 

 

2、 录入货运信息和货劳明细 

 
3、 点击【保存】按钮，业务流完成。 

 

1.3.2.4. 申请单提交 

功能概述： 

 对于申请单状态为未提交的申请单，可点击操作栏上的提交按钮，提交申请单到税务端

进行审核（上门领取的申请单和邮寄领取的申请单提交流程有些区别） 

 

操作步骤： 

1.3.2.4.1. 上门领取 

1、 点击需要提交的申请单在操作栏上的【提交】按钮。 



 

 

 
2、 确认弹框点击【确定】，提交业务完成。 

 



 

 

 

 

1.3.2.4.2. 邮寄领取 

1、 勾选需要提交的申请单，点击【合并填写快递单】。 

 
 



 

 

 

5、 填写收件信息，点击确定。 

 



 

 

 

6、 点击操作栏上的【提交】按钮。 

 

7、 确认弹框点击【确定】，提交业务完成。 

 

 

1.3.2.5. 缴款及同步缴款状态功能 

功能概述： 

 申请单被税务人员审核后，纳税人若有签订三方协议缴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纳税人端

上的缴款按钮进行缴款。缴款成功后，若申请单状态未同步成功，可以点击同步缴款状态的

按钮。 

 

缴款方式：三方协议缴款、银联缴款 。 

操作步骤： 

1、 申请单在税务端审核通过后，会自动发送短信到收款方的手机上。提醒纳税人进行



 

 

线上缴款。 

 

2、 点击操作栏上的【缴款】按钮。 

 

3、 如果是三方协议，点击【三方协议缴款】。弹出缴款界面，点击【缴款】。完成缴款。 

 



 

 

 
4、 如果是银联缴款，点击【银联缴款】。加载出缴款信息。点击缴款信息操作拦中的

【缴款】按钮。跳转到在线支付界面，完成支付。 

 

 



 

 

 
 

 

 

5、 缴款成功后，若申请单状态未同步成功，可以点击【同步缴款状态】的按钮。 

同步缴款状态 是 由电子税务局将缴款状态同步到金三，以便金三可以即时开具发

票。 



 

 

 

 

2. 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纳税人端） 

2.1. 功能概述 

本功能为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系统要求提交申请单，实时反馈申请单

情况。 

 

2.2. 操作人员 

小规模纳税人 

 

2.3. 操作说明 

2.3.1. 功能入口 

1、 实名企业登录电子税务局，点击我要办税——发票使用，进入发票目录模块 



 

 

 

 

2、 点击左侧菜单目录下的发票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代开，进入功能。 

 

 

2.3.2. 查询申请单功能 

功能概述： 

用于查询已申请的申请单，支持通过申请日期的时间范围、付款方纳税人识别号、申请

单状态为查询条件进行筛选查询。 

 

 

操作步骤： 

1、 录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 



 

 

 
 

 

2.3.3. 新增申请单功能 

1、点击【新增】功能按钮，打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申报单填写功能。 

 



 

 

 

 

2、 选择受理大厅：可以选择全厦门市的任一出票大厅（实现全城通办） 

领取方式：上门领取、邮寄领取 

 



 

 

 

3、 填写购货方信息：必填项 

填写销货方信息：经办人、身份证件号码等 

销货方-接收短信号码：税务端审核通过后发送到这个号码上通知审核通过以及缴

款。线上填 写申请单，请纳税人填写为手机号码。 

4、 后点击货物/劳务明细模块下的【新增行】功能按钮。 

 



 

 

 

5、 录入货物名称，和含税销售额，系统自动计算出不含税金额和税额。 

 



 

 

6、 如果是货运服务代开，则【是否货运服务】选择【是】。 

 

7、 如果是建筑服务代开，选填 建筑服务发生地和项目名称。 

 

 

8、 选择印花税合同类型。默认为空，必填项。可选择合同类型，若无需征收印花税，

可选择[其它合同]、[未签订合同]。 

 
9、 点击【保存】按钮，业务流完成。 



 

 

 

 

2.3.4. 申请单提交 

功能概述： 

 对于申请单状态为未提交的申请单，可点击操作栏上的提交按钮，提交申请单到税务端

进行审核（上门领取的申请单和邮寄领取的申请单提交流程有些区别） 

 

操作步骤： 



 

 

2.3.4.1.1. 上门领取 

2、 点击需要提交的申请单在操作栏上的提交按钮。 

 

2、 确认弹框点击确定，提交业务完成。 

 



 

 

 

 

2.3.4.1.2. 邮寄领取 

1、 勾选需要提交的申请单，点击【合并填写快递单】。 

可多个申请单一起填写快递单。 

快递收费各区不同，不同区域可能使用不同的快递公司，纳税人收件以快递到付为

准。 

 

 



 

 

 

8、 填写收件信息，点击确定。 

收件信息： 

手机号码：下拉选择 

行政区划：下拉选择 

详细地址：下拉选择，可修改 

 

 



 

 

 

9、 点击操作栏上的【提交】按钮。 

 

10、 确认弹框点击确定，提交业务完成。 

 

 

2.3.5. 缴款及同步缴款状态功能 

功能概述： 

 申请单被税务人员审核后，纳税人若有签订三方协议缴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纳税人端

上的缴款按钮进行缴款。缴款成功后，若申请单状态未同步成功，可以点击同步缴款状态的

按钮。 

 

缴款方式：三方协议缴款、银联缴款 。 

操作步骤： 

1、 申请单在税务端审核通过后，会自动发送短信到收款方的手机上。提醒纳税人

进行线上缴款。 



 

 

 

2、 点击操作栏上的【缴款】按钮。 

 

3、 如果是三方协议，点击【三方协议缴款】。弹出缴款界面，点击【缴款】。完成

缴款。 

 



 

 

 
4、 如果是银联缴款，点击【银联缴款】。加载出缴款信息。点击缴款信息操作拦

中的【缴款】按钮。跳转到在线支付界面，完成支付。 

 

 



 

 

 
 

 

 

5、 缴款成功后，若申请单状态未同步成功，可以点击【同步缴款状态】的按钮。 

同步缴款状态 是 由电子税务局将缴款状态同步到金三，以便金三可以即时开具发

票。 



 

 

 

 

 

3. 代开不动产出租增值税发票（纳税人端） 

3.1. 功能描述 

本功能为纳税人申请代开不动产增值税发票（支持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根据系统

要求提交申请单，实时反馈申请单情况。 

3.2. 操作人员 

自然人 

3.3. 操作说明 

3.3.1. 不动产租赁普通发票代开 

3.3.1.1. 功能入口 

1、 实名自然人登录电子税务局，点击我要办税——发票使用，进入发票目录模块。 



 

 

 
2、 点击目录栏上的代开不动产租赁普通发票菜单。 

 

 

 

3.3.1.2. 查询申请单功能 

1、录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 



 

 

 

 

3.3.1.3. 新增申请单功能 

1、点击【新增】功能按钮，打开不动产租赁普通发票申报单填写功能。 

 

3、 点击【直接代开按钮】。 



 

 

 

 

4、 如果有历史代开房源，可以勾选历史的房源，然后点击确定 

 

5、 填写申请单信息。 

 领取方式：上门领取、邮寄领取， 

 房源信息：不动产类型（住房、非住房），产权证号，不动产坐落地，租房类型（出

租、转租），出租面积 

 承租方信息：纳税人名称等 

 出租方信息：默认带出当前登录人信息（身份证号、姓名等）。录入接收短信号码，

地址等信息。如果出租人非当前办理人员，可修改身份证号码、纳税人名称。 

 接收短信号码：税务端审核通过后发送到这个号码上通知审核通过以及缴款。 

 租赁时间：租赁月份起，租赁月份止。默认为当前月，可修改。 

 含税销售额：货物/劳物明细默认不可修改。录入含税销售额  

 



 

 

 

 

6、 上传相关附列资料。其中 代开申请人（经办人）身份证明（正反面）（附列第 1条）

为必报项。其他为条件必报。 

 可以纳税人本人申请，即房东 

 也可以委托代征（经办人） 

 



 

 

 

7、 备注写上租赁日期。 

 

8、 点击【保存】按钮，业务流完成。 

3.3.1.4. 提交申请单功能 

功能概述： 

 对于申请单状态为未提交的申请单，可点击操作栏上的提交按钮，提交申请单到税务端

进行审核（上门领取的申请单和邮寄领取的申请单提交流程有些区别） 

 

操作步骤： 

3.3.1.4.1. 上门领取 

1、点击需要提交的申请单在操作栏上的【提交】按钮。 



 

 

 

2、 确认弹框点击【确定】，提交业务完成。 

 



 

 

 

 

3.3.1.4.2. 邮寄领取 

1、 勾选需要提交的申请单，点击【合并填写快递单】。 

 

 



 

 

 

2、 填写收件信息，点击确定。弹出温馨提示，提示纳税人需要支付邮费。不同分局使

用的快递公司不同，邮费不同，纳税人以快递到付为准。 

 

 



 

 

 

3、 点击操作栏上的【提交】按钮。 

 

11、 确认弹框点击【确定】，提交业务完成。 

 

 

 

 

 

3.3.2. 不动产租赁专用发票代开 

 



 

 

3.3.2.1. 功能入口 

1、 实名自然人登录电子税务局，点击我要办税——发票使用，进入发票目录模块。 

 
2、点击目录栏上的代开不动产租赁普通发票菜单。 

 

 

 

3.3.2.2. 查询申请单功能 

1、录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 



 

 

 
 

3.3.2.3. 新增申请单功能 

1、 点击新增功能按钮，打开不动产租赁普通发票申报单填写功能。 

 
2、 点击直接代开按钮。（如果有历史代开房源，可以勾选历史的房源，然后点击确定）。 



 

 

 

 

历史房源的情况 

 

3、 填写申请单信息。 

 领取方式：上门领取、邮寄领取， 

 房源信息：选择不动产类型（住房、非住房），产权证号，不动产坐落地，选择租

房类型（出租、转租），出租面积 

 承租方信息：纳税人识别号(身份证号)、纳税人名称、电话号码、开户银行、银行

网点、银行账号、地址 

 出租方信息：默认带出当前登录人信息（身份证号、姓名等）。录入接收短信号码，

地址等信息 

 接收短信号码：税务端审核通过后发送到这个号码上通知审核通过以及缴款。 

 租赁时间：租赁月份起，租赁月份止。默认为当前月，可修改。 

 含税销售额：货物/劳物明细默认不可修改。录入含税销售额  

 



 

 

 

 

4、 上传相关附列资料。 

 



 

 

 

5、 备注写上租赁日期。 

 

6、 点击保存按钮，业务流完成。 

3.3.2.4. 提交申请单功能 

功能概述： 

 对于申请单状态为未提交的申请单，可点击操作栏上的提交按钮，提交申请单到税务端

进行审核（上门领取的申请单和邮寄领取的申请单提交流程有些区别） 

 

操作步骤： 

3.3.2.4.1. 上门领取 

1、点击需要提交的申请单在操作栏上的提交按钮。 



 

 

 

2、 确认弹框点击确定，提交业务完成。 

 



 

 

 
 

3.3.2.4.2. 邮寄领取 

1、 勾选需要提交的申请单，点击合并填写快递单。 

 

 



 

 

 

2、 填写收件信息，点击确定。 

 



 

 

 

3、 点击操作栏上的提交按钮。 

 

4、 确认弹框点击确定，提交业务完成。 

 

3.3.3. 缴款及同步缴款状态功能 

功能概述： 

 申请单被税务人员审核后，纳税人若有签订三方协议缴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纳税人端

上的缴款按钮进行缴款。缴款成功后，若申请单状态未同步成功，可以点击同步缴款状态的

按钮。 

 

缴款方式：三方协议缴款、银联缴款 。 

操作步骤： 

1、 申请单在税务端审核通过后，会自动发送短信到收款方的手机上。提醒纳税人

进行线上缴款。 



 

 

 

2、 点击操作栏上的【缴款】按钮。 

 

3、 如果是三方协议，点击【三方协议缴款】。弹出缴款界面，点击【缴款】。完成

缴款。 

 



 

 

 
4、 如果是银联缴款，点击【银联缴款】。加载出缴款信息。点击缴款信息操作拦

中的【缴款】按钮。跳转到在线支付界面，完成支付。 

 

 



 

 

 
 

 

 

5、 缴款成功后，若申请单状态未同步成功，可以点击【同步缴款状态】的按钮。 

同步缴款状态 是 由电子税务局将缴款状态同步到金三，以便金三可以即时开具发

票。 



 

 

 

 

 

 

 

 

4. 汇总代开（纳税人端） 

4.1. 功能概述 

 符合条件的纳税人通过本功能新增、填写汇总代开发票申请单，选择开票类型为增值税

专用发票或增值税普通发票，向税务机关提交开票申请。 

4.2. 操作人员 

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 

4.3. 操作步骤 

 

4.3.1. 功能入口 

1、 实名企业登录电子税务局，点击我要办税——发票使用，进入发票目录模块 



 

 

 

 

2、 点击左侧菜单目录下的发票代开——汇总代开，进入功能。 

 

 

4.3.2. 查询申请单功能 

功能概述： 

用于查询已申请的申请单，支持通过申请日期的时间范围、付款方纳税人识别号、申请

单状态为查询条件进行筛选查询。 

 

 

操作步骤： 

1、 录入查询条件，选择发票类型，点击【查询】按钮。 



 

 

 

 

4.3.3. 新增申请单功能 

1、 点击新增功能按钮，打开汇总代开申报单填写功能。 

 

 

2、 填写申请单信息。 

 选择 发票类型：增值税普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 

 选择 汇总代开类型：下拉选择 

 选择 领取方式：上门领取、邮寄领取 



 

 

 代开税务机关：邮寄领取 默认取当前税务机关 ，上门领取 下拉可以选择任

一办税服务厅（全城通办）。 

 点击选择委托代征申报数据。 

 

 

 

3、 录入税款所属起止，然后点击查询。 



 

 

 

4、 勾选需要代开的申报数据，点击下一步。 

 

 

5、 上传附列资料。 



 

 

 

1、 点击保存按钮。业务流完成 

 

 



 

 

4.3.4. 申请单提交 

功能概述： 

 对于申请单状态为未提交的申请单，可点击操作栏上的提交按钮，提交申请单到税务端

进行审核（上门领取的申请单和邮寄领取的申请单提交流程有些区别） 

 

操作步骤： 

4.3.4.1. 上门领取 

1、 勾选需要提交的申请单，点击提交按钮。 

 

2、 确认弹框点击确定，提交业务完成。 

 

 

 

4.3.4.2. 邮寄领取 

1、 勾选需要提交的申请单，点击合并填写快递单。 



 

 

 

 

 

2、 填写收件信息，纳税人填写快递单信息：收件人姓名、联系电话（手机号或固话）、

详细地址等信息，点击【确定】。 



 

 

 

 

3、 勾选申请单，点击提交按钮。 

 

4、确认弹框点击确定，提交业务完成。 

 

 


